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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八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股份”或“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或“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8年4月13

日以传真或电邮的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18年4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慎讨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2 月 27 日起停牌，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披露了《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

2018-012 号公告），2018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临 2018-021 号公告）。 

因公司预计无法在本次重组停牌期满前 2 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为

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4 月 27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杨树坪、杨树葵、陈湘云、范志强回避表决后，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出售湖南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65%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目的是广州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控股”）履行

其对上市公司的承诺。湖南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大

矿业”）系公司于 2013 年 3 月以人民币 2,087.39 万元向控股股东粤泰控股全资

控股子公司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其后由于钨锡精矿市场价格低

迷，明大矿业预计按照目前钨锡精矿市场价格进行生产经营，会出现亏损。因此，

从 2015 年开始至今，明大矿业都处于停产亏损状态。 

明大矿业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均低于 15%，粤

泰控股按照上述承诺向公司足额支付了现金补偿款。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公司关联方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售公司

所持有的明大矿业 65%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087.39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2,087.39 万元人民币，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

司与杨树坪及其控制下的粤泰控股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已经达到 3,000 万元以上，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之前的重大关联交易已

经履行了股东大会程序。因此此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的《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关联方出售湖南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65%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8-034号）。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杨树坪、杨树葵、陈湘云、范志强回避表决后，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